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出席粤港金融合作恳谈会暨广东金融高新技术 
服务区推介会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出席粤港金融合

作恳谈会暨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推介会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尊敬的宋（海）副省长、李（捍东）副秘书长、各位嘉宾： 
 
  大家早上好！  
 
  自我五月中访问广州和佛山，至今已逾一个月，今天再见到李副秘书长、陈

云贤市长、周高雄主任、一行三局的领导等，觉得分外亲切。这次恳谈会更由宋

副省长亲自领军，表明粤港金融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 
 
  香港早就认定与内地的金融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香港作为一个亚

洲区内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帮助内地的金融创新、产业提升，提供符合企业和

民众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我们会继续利用香港这些优势，推进与内地的金融

合作。 
 
  内地众多省市中，广东省毗邻香港，两地发展息息相关，粤港发展金融合作

自然是水到渠成。这方面的发展在近半年来尤其瞩目，让我举数个例子说明： 
 
＊ 去年十月，首届「粤港金融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两地共有 300 人出席，

并取得圆满成功。 
 
＊ 去年十二月，温总理明确表示中央政府会推动广东与香港的金融合作。温总

理的讲话为粤港金融合作提供极大契机。 
 
＊ 国务院于一月初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把支持巩固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粤港澳扩大合作写入国家文件。粤港澳政府马

上召开「粤港澳共同推进实施《纲要》联络协调会议」，订出三地重点合作领域，

分别为金融、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及城市规划合作、环保合作及教育培训合作。 
 
＊ 四月初，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及东莞四个城市和上海市，

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香港方面已经作好相关准备，以成为内地以外第

一个配合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地区。 
 
 



 

 

＊ 四月中，温总理表示中央会推出「外保内贷」措施，容许港资企业向香港银

行在内地的子行借款时，用企业在香港的资产作抵押。措施会先以广东省和上海

市为试点。 
 
＊ 刚才曾司长也提到了上月初《CEPA 补充协议六》的签署，协议除了包含「两

地合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和银行业「异地支行」两项措施以外，还同意积极研

究在内地引入港股组合交易所买卖基金。 
 
  以上各项，都充分体现国家对粤港金融合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所以粤港一

定要掌握先机，争取成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试验基地，累积经验，让国家的

金融事业的持续发展更有把握。 
 
  展望将来，我们会继续吸引更多广东企业利用香港平台，开展国际和区域业

务。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争取放宽香港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进入内地的门

坎，以及加强两地资金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推动两地经济共同发展。 
 
  推动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是另一个重要范畴。中央最近容许港资银行的内地子

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相信第一批债券快将推出。这个新措施不仅扩大了香

港人民币债券的发债体类别，同时亦深化了香港作为在内地以外用人民币发行债

券的试验场。 
 
  政府的推动，需要业界以行动支持。上月我率领香港金融业代表团，跟广东

省政府、广东银监会和广东证监会作了深入、有建设性的交流。我请业界的朋友

继续踊跃提出你的意见，相信内地的财金部门和监管机构与香港一样，都会很乐

意考虑你们的建议。 
 
  只要政府、业界同心，我对于粤港金融合作的前景就更充满信心。我期望很

快可以向大家展示更多合作的成果！谢谢！ 

完  


